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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腾博国际商务有限公司业务部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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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府A栋18层1805

联系电话  13058071591

产品详情

企业集团下属申请机构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注意事项解读。对企业集团下属的机构申请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以下简称“集团类申请机构”）的影响作出以下几方面重要提示：
一、申请机构的名称不能带有“集团”字样

基金业协会以列举的方式，列举了中止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的情形。其中，新须知第八条“中止办理情形（一）”，申请机构名称不突出私募基金管理主业，与知名机构重名或名称相近，名称带有“集团”、“金控”等存在误导投资者字样������协会将中止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重要提示

如申请机构的名称中带有“集团”字样，不宜直接以其作为主体申请基金管理人登记，可考虑变更申请机构名称，或下设子公司作为申请机构。
二、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向上追溯的层级

根据新须知的要求，实际控制人应一直追溯到*后的国资控股企业或集体企业、上市公司、受国外金融监管部门监管的境外机构。在没有实际控制人情形下，应由其**大股东承担实际控制人相应责任。

实践中，实际控制人的认定对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会产生实质性影响，涉及关联方核查和披露范围、高管兼职是否合规、是否存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多家私募机构等诸多审核关注要点。一些集团类申请机构对实际控制人认定标准中规定的“追溯到*后的国资控股企业”存在疑问，是否只要向上穿透核查股权到国资控股企业就可以不再向上继续追溯？
重点提示：

根据以往项目经验、基金业协会的培训及项目反馈意见，国资委下属三级企业、省国资委下属二级企业和市国资委直接控制企业可以被认定为国有申请机构的实际控制人。如申请机构拟认定的实际控制人为低于上述层级标准的国资控股企业，应继续向上追溯认定实际控制人。如申请机构拟认定的实际控制人为已达到上述层级标准的国资控股企业，可以不用继续向上追溯认定实际控制人，避免因不必要的披露过多关联方且关联方情形复杂而较难通过基金业协会的审核。

此外，集团类申请机构应尤其注意确保股权架构简明清晰，不应出现股权结构不必要的设置过多层级、循环出资、交叉持股等情形。
三、集团下属已有私募基金管理机构对新申请机构的影响

根据新须知的精神，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过程中的潜在风险及问题之一为集团化倾向，即，同一实际控制人登记多家同类私募基金管理人，将内部管理激励问题“外部化”，集团内机构存在同质化竞业冲突问题，不合理扩张，造成“僧多粥少”，有些机构甚至直接为了“囤壳”而设立。
针对以上情况，基金业协会在新须知中要求：

1、同一实际控制人下已有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新申请机构应在已有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实际展业并完成首只私募基金备案后，再提交申请机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申请。

2、同一实际控制人下再有新申请机构的，应当说明设置多个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目的与合理性、业务方向区别、如何避免同业化竞争等问题。

3、该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已登记关联私募基金管理人需书面承诺，在新申请机构展业中出现违法违规情形时，应当承担相应的合规连带责任和自律处分后果。



4、申请机构的**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应当书面承诺在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后，继续持有申请机构股权或实际控制不少于三年。

基金业协会对同一实际控制人持有多家私募基金管理机构持审慎态度，并提出了连带责任、锁定期限等较高要求。企业集团应统筹规划，结合实际展业需要，合理布局下属私募基金管理机构的层级，理性申请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四、集团类申请机构的关联方对申请机构的影响

新须知规定，申请机构若存在子公司（持股5%以上的金融机构、上市公司及持股20%以上的其他企业）、分支机构、关联方（受同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金融机构、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类企业、冲突业务企业、投资咨询及金融服务企业）。法律意见书应明确说明相关子公司、分支机构和关联方工商登记信息等基本资料、相关业务开展情况、相关机构是否已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与申请机构是否存在业务往来等。

1、新须知细化了关联方的范围，较之基金业协会于2016年2月5号发布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法律意见书指引》列示的“金融企业、资产管理机构或相关服务机构”的基础上，新须知明确规定了“金融机构、私募基金管理人、投资类企业、冲突业务企业、投资咨询及金融服务企业”的关联方均在披露和审核范围内。集团类申请机构往往不了解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关联方的有关情况及是否存在合规瑕疵，因此，在筹备申请阶段，需在同一实际控制人的协调和配合下，全面自查上述关联方的业务及合规情况，并视自查情况作出相应的必要整改或整改承诺。

2、根据以往项目经验，基金业协会通常会要求申请机构与关联方共同出具《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承诺函》，承诺申请机构自身及未来管理的私募基金均不会与关联方存在利益输送等。企业集团如控制多家关联方则需取得每家关联方出具的承诺函，需要大量内部协调沟通，应在筹备申请阶段尽早开始准备承诺函。

3、此外，新须知规定，申请机构的关联方中如存在已从事私募基金业务但未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情形的，申请机构应先办理关联方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但是，如前文描述，如申请机构先办理关联方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后，再提交登记申请，又会出现同一实际控制人名下登记多家同类私募基金管理人的情形，并受到更严格的审查要求。因此，集团类申请机构在申请前应全面自查集团内企业的私募基金业务合规性，并作出及时、必要的清理和整改。

以上根据腾博国际谭小姐实际办理经验撰写，详情可点主页添加微信咨询。

关于腾博国际自2005年成立至今，依靠精英团队、深厚资源、精准服务，成功为上万家企业及个人提供
优质的金融与商务服务。前海优秀合伙人，以自贸区为起点，联通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覆盖全球
，现已成长为全球一站式企业高端服务提供商,拥有丰富的经验与社会资源，主要办理业务为前海企业入
驻与续签、各类公司收购、变更、全金融牌照申请、会计审计业务、香港海外移民、综合金融服务和许
可审批,欢迎咨询腾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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